
惠康呈《2007 年收入條例草案》委員會之文件 
 

2007 年 5 月 21 日 
 

• 惠康支持政府建議把葡萄酒的從價稅率由現時百分之八十，調低至百分之四

十，以及其他酒精濃度不超過百分之三十的非葡萄酒酒類飲品的從價稅率，

由百分之四十調低至百分之二十。 
 
• 惠康顧客已即時受惠於因應稅率下調而調低的零售價。 

 
• 從價稅率下調已反映於惠康發售的葡萄酒之零售價。 

 
• 惠康在從價稅率定於百分之八十時所購入的葡萄酒之存貨，平均需時八十天

出售。到現時為止，大部分存貨經已發售。 
 
• 對於在酒稅調低後直接從入口商購入的葡萄酒，惠康已將其零售價調低。至

於從本地入口商或代理商購入的葡萄酒，惠康亦於本地入口商或代理商調低

售價後，即時調低零售價。 
 

• 由於過去十二個月歐元及澳元的幣值有單位數字的升幅，令入口商進口葡萄

酒的成本增加。 
 

• 至於啤酒，惠康大部分從本地入口商及代理商入貨，並於本地入口商及代理

商調低售價後，已即時調低零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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